
三星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个人住院医疗保险 2026A 版（互联网专属）费率表 

 

一、基准赔付标准、基准保费  

（一）一般住院医疗保险（含外购药械费用）责任（必选责任） 

1、基准赔付标准   

（1）基准等待期：30 天   

（2）基准免赔额：无   

（3）基准赔付比例：1 万元及以下为 50%，1 万元以上为 100% 

（4）基准保险金额：300 万元  

注：基准赔付比例为以有社保身份投保并且以有社保身份结算，或者以非社保身份投保情形

下的赔付比例。如果被保险人以社保身份投保，但是以非社保身份结算，则赔付时按保险合

同载明的针对此种情况的赔付比例执行。 
   

2、基准保费（不含税）   

  单位：元 

年龄（周岁） 有社保 无社保 

0-4 456.42 1,028.88 

5-10 160.82 352.20 

11-15 88.05 201.25 

16-20 116.80 239.26 

21-25 145.56 314.22 

26-30 177.02 406.62 

31-35 225.50 556.53 

36-40 349.94 1,045.62 

41-45 571.51 1,374.30 

46-50 577.43 1,921.30 

51-55  933.40 2,492.89 

56-60 1,087.28 2,940.57 

61-65 1,247.96 4,823.03 

66-70 1,574.14 6,423.85 

71-75 1,968.58 8,044.19 

76-80 2,356.69 9,789.81 

81-85 3,392.65 11,689.43 

86-90 4,347.74 14,004.95 

91-95 5,610.09 16,795.87 

96-100 7,230.93 21,658.95 

101-105 8,219.28 24,125.40 

注：除另有约定外，0 周岁指出生满 30 天且健康出院；  

除另有约定外，71-105 周岁费率仅适用于重新投保；  

除另有约定外，首次投保及非重新投保的基准等待期为 30 天，重新投保无等待期。 
   



（二）重大疾病住院医疗保险（含外购药械费用）责任 

1、基准赔付标准   

（1）基准等待期：30 天   

（2）基准免赔额：无   

（3）基准赔付比例：100%   

（4）基准保险金额：300 万元  

注：基准赔付比例为以有社保身份投保并且以有社保身份结算，或者以非社保身份投保情形

下的赔付比例。如果被保险人以社保身份投保，但是以非社保身份结算，则赔付时按保险合

同载明的针对此种情况的赔付比例执行。 
   

2、基准保费（不含税）   

  单位：元 

年龄（周岁） 有社保 无社保 

0-4 533.40 971.17 

5-10 187.95 332.45 

11-15 102.91 189.97 

16-20 136.51 225.83 

21-25 170.11 296.58 

26-30 206.85 383.82 

31-35 263.55 525.32 

36-40 321.31 721.11 

41-45 384.31 1,134.00 

46-50 588.00 1,573.06 

51-55  714.00 2,093.54 

56-60 945.00 2,779.75 

61-65 1,458.45 4,552.48 

66-70 1,839.60 6,063.51 

71-75 2,300.55 7,592.95 

76-80 2,754.15 9,240.65 

81-85 3,964.80 11,033.72 

86-90 5,080.95 13,219.34 

91-95 6,556.20 15,853.71 

96-100 8,450.40 20,443.98 

101-105 9,605.40 22,772.08 

注：除另有约定外，0 周岁指出生满 30 天且健康出院；  

除另有约定外，71-105 周岁费率仅适用于重新投保；  

除另有约定外，首次投保及非重新投保的基准等待期为 30 天，重新投保无等待期。 

 

（三）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责任（可选责任） 

1、基准赔付标准  

（1）基准等待期：30 天  

（2）基准免赔额：无  

（3）基准赔付比例：100%  



（4）基准保险金额：300 万元 

注：因被保险人在有社保和无社保情况下质子重离子医疗费用是相同的，因此有无社保情况

下的基准保费也相同。 
  

2、基准保费（不含税）  

 单位：元 

年龄（周岁） 有/无社保 

0-4 4.93 

5-10 2.24 

11-15 1.12 

16-20 7.00 

21-25 7.00 

26-30 7.00 

31-35 7.00 

36-40 7.00 

41-45 20.99 

46-50 31.98 

51-55  31.98 

56-60 31.98 

61-65 52.96 

66-70 104.93 

71-75 104.93 

76-80 104.93 

81-85 157.90 

86-90 157.90 

91-95 157.90 

96-100 157.90 

101-105 157.90 

注：除另有约定外，0 周岁指出生满 30 天且健康出院； 

除另有约定外，71-105 周岁费率仅适用于重新投保； 

除另有约定外，首次投保及非重新投保的基准等待期为 30 天，重新投保无等待期。 

 

（四）重大疾病院外特种药品费用医疗保险责任（可选责任） 

1、基准赔付标准   

（1）基准等待期：30 天   

（2）基准免赔额：无   

（3）基准赔付比例：100%   

（4）基准保险金额：300 万元  

注：基准赔付比例为以有社保身份投保并且以有社保身份结算，或者以非社保身份投保情形

下的赔付比例。如果被保险人以社保身份投保，但是以非社保身份结算，则赔付时按保险合

同载明的针对此种情况的赔付比例执行。 
   

2、基准保费（不含税）   

  单位：元 



年龄（周岁） 有社保 无社保 

0-4 36.64 76.85 

5-10 12.51 25.02 

11-15 6.91 15.91 

16-20 8.94 16.99 

21-25 11.62 22.34 

26-30 14.29 29.48 

31-35 18.77 41.10 

36-40 22.34 58.98 

41-45 25.91 92.02 

46-50 42.01 129.55 

51-55  52.73 173.35 

56-60 69.70 230.51 

61-65 108.12 373.39 

66-70 137.60 500.23 

71-75 176.04 630.65 

76-80 212.65 770.87 

81-85 308.22 928.13 

86-90 396.64 1,116.64 

91-95 511.86 1,342.69 

96-100 657.44 1,725.86 

101-105 749.50 1,932.37 

注：除另有约定外，0 周岁指出生满 30 天且健康出院；  

除另有约定外，71-105 周岁费率仅适用于重新投保；  

除另有约定外，首次投保及非重新投保的基准等待期为 30 天，重新投保无等待期。 

 

 

（五）临床急需进口药械费用保险责任（可选责任） 

1、基准赔付标准  

（1）基准等待期：30 天  

（2）基准免赔额：无  

（3）基准赔付比例：100%  

（4）基准保险金额：300 万元 

注：因被保险人在有社保和无社保情况下临床急需进口药械费用是相同的，因此有无社保情

况下的基准保费也相同。 
  

2、基准保费（不含税）  

 单位：元 

年龄（周岁） 有/无社保 

0-4 69.00 

5-10 30.00 

11-15 17.00 

16-20 12.00 

21-25 9.00 



26-30 9.00 

31-35 9.00 

36-40 13.00 

41-45 15.00 

46-50 35.00 

51-55  74.00 

56-60 135.00 

61-65 299.00 

66-70 621.00 

71-75 698.00 

76-80 735.00 

81-85 943.38 

86-90 1,210.83 

91-95 1,554.11 

96-100 1,994.71 

101-105 2,274.03 

注：除另有约定外，0 周岁指出生满 30 天且健康出院； 

除另有约定外，71-105 周岁费率仅适用于重新投保； 

除另有约定外，首次投保及非重新投保的基准等待期为 30 天，重新投保无等待期。 
  

（六）重大疾病住院津贴保险责任（可选责任） 

1、基准赔付标准  

（1）基准等待期：30 天  

（2）基准免赔天数：无  

（3）基准重大疾病住院日津贴金额：500 元/天 

（4）基准累计最高赔偿天数：30 天 
  

2、基准保费（不含税）  

 单位：元 

年龄（周岁） 基准保费 

0-4 72.25 

5-10 29.75 

11-15 8.50 

16-20 12.75 

21-25 17.00 

26-30 21.25 

31-35 34.00 

36-40 42.50 

41-45 55.25 

46-50 80.75 

51-55  106.25 

56-60 140.25 

61-65 238.00 

66-70 289.00 



71-75 386.75 

76-80 471.75 

81-85 582.25 

86-90 714.00 

91-95 879.75 

96-100 1,083.75 

101-105 1,231.88 

注：除另有约定外，0 周岁指出生满 30 天且健康出院； 

除另有约定外，71-105 周岁费率仅适用于重新投保； 

除另有约定外，首次投保及非重新投保的基准等待期为 30 天，重新投保无等待期。 

 

 

（七）重大疾病康复住院费用医疗保险责任（可选责任） 

1、基准赔付标准   

（1）基准等待期：30 天   

（2）基准免赔额：无   

（3）基准赔付比例：100%   

（4）基准保险金额：2 万元   

注：基准赔付比例为以有社保身份投保并且以有社保身份结算，或者以非社保身份投保情

形下的赔付比例。如果被保险人以社保身份投保，但是以非社保身份结算，则赔付时按保

险合同载明的针对此种情况的赔付比例执行。 
   

2、基准保费（不含税）   

  单位：元 

年龄（周岁） 有社保 无社保 

0-4 24.80 50.37 

5-10 10.53 20.30 

11-15 7.77 17.83 

16-20 8.73 17.05 

21-25 13.57 27.17 

26-30 19.03 40.58 

31-35 28.18 63.91 

36-40 47.75 117.22 

41-45 77.97 230.36 

46-50 132.79 364.00 

51-55  169.53 460.17 

56-60 215.46 592.19 

61-65 310.20 865.71 

66-70 546.11 1,513.83 

71-75 720.19 1,923.96 

76-80 911.43 2,362.48 

81-85 1,239.82 2,847.17 

86-90 1,583.86 3,434.05 

91-95 2,066.44 4,166.32 



96-100 2,680.03 5,378.25 

101-105 3,370.72 6,163.48 

注：除另有约定外，0 周岁指出生满 30 天且健康出院；  

除另有约定外，71-105 周岁费率仅适用于重新投保；  

除另有约定外，首次投保及非重新投保的基准等待期为 30 天，重新投保无等待期。 
   

（八）救护车费用保险责任（可选责任）  

1、基准赔付标准   

（1）基准等待期：30 天   

（2）基准免赔额：无   

（3）基准赔付比例：100%   

注：因救护车费用无法通过社保结算，因此有无社保情况下的费率相同。 
   

2、基准费率（不含税）   

0.10%   
 

 

二、核保调整系数  

1、等待期调整系数  

等待期（天） 调整系数 

0 1.50 

3 1.30 

15 1.15 

30 1.00 

60 0.95 

90 0.85 

注：等待期调整系数仅适用于首次投保或非重新投保。 
  

2、免赔额调整系数  

（1）适用于重大疾病住院医疗保险（含外购药械费用）责任、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责任、

重大疾病院外特种药品费用医疗保险责任、重大疾病康复住院费用医疗保险责任 

免赔额（元） 调整系数 

0 1.00 

5,000 0.97 

8,000 0.94 

10,000 0.92 

20,000 0.81 

30,000 0.56 

50,000 0.33 
  

（2）适用于救护车费用保险责任 

免赔额（元） 调整系数 

0 1.00 

50 0.87 

100 0.78 



200 0.70 

300 0.65 
  

3、共用免赔额调整系数  

是否共用免赔额 调整系数 

是 1.02 

否 1.00 

注：若约定多个责任之间存在共用免赔额，则共用免赔额的责任的保费适用共用免赔额调整

系数； 

此系数不适用于免赔额为 0 的责任。 
  

4、赔付比例调整系数  

（1）适用于一般住院医疗保险（含外购药械费用）责任 

a.赔付分档  

赔付分档（元） 调整系数 

20,000 [0.95，1.00) 

10,000 1.00 

5,000 (1.00，1.15] 
  

b.赔付比例  

赔付比例 调整系数 

30% 0.80 

50% 1.00 

70% 1.25 

80% 1.40 

100% 1.65 
  

（2）适用于重大疾病住院医疗保险（含外购药械费用）责任、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责任、

重大疾病院外特种药品费用医疗保险责任、临床急需进口药械费用保险责任、重大疾病康复

住院费用医疗保险责任、救护车费用保险责任 

赔付比例 调整系数 

25% 0.25 

30% 0.30 

40% 0.40 

50% 0.50 

60% 0.60 

65% 0.65 

70% 0.70 

75% 0.75 

80% 0.80 

85% 0.85 

90% 0.90 

95% 0.95 

100% 1.00 



  

5、保险金额调整系数  

（1）适用于一般住院医疗保险（含外购药械费用）责任、重大疾病住院医疗保险（含外购

药械费用）责任、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责任、重大疾病院外特种药品费用医疗保险责任、临

床急需进口药械费用保险责任 

保险金额（万元） 调整系数 

30 0.945 

50 0.950 

60 0.960 

100 0.965 

200 0.970 

300 1.000 

400 1.050 

600 1.100 

注：一般住院医疗保险（含外购药械费用）责任的基准保险金额为 300 万元，重大疾病住院

医疗保险（含外购药械费用）责任的基准保险金额为 300 万元，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责任的

基准保险金额为 300 万元，重大疾病院外特种药品费用医疗保险责任的基准保险金额为 300

万元，临床急需进口药械费用保险责任的基准保险金额为 300 万元。 

无论以上责任保险金额如何变化，总保险金额不超过 600 万元。 
  

（2）适用于重大疾病康复住院费用医疗保险责任 

保险金额（万元） 调整系数 

1 0.99 

2 1.00 

5 1.01 
  

6、共享保险金额调整系数  

是否共享保险金额 调整系数 

是 0.98 

否 1.00 
  

7、约定分项限额调整系数  

是否约定分项限额 调整系数 

约定其他分项限额 [0.70，1.00) 

无其他分项限额 1.00 
  

8、重大疾病住院日津贴金额调整系数 

日津贴额(元) 调整系数 

100 0.20 

300 0.60 

500 1.00 

注：仅适用于重大疾病住院津贴保险责任。 
  

9、免赔天数调整系数   

免赔天数（天） 调整系数 



0 1.00 

3 0.95 

5 0.90 

10 0.80 

注：仅适用于重大疾病住院津贴保险责任。 
  

10、累计最高赔偿天数调整系数  

累计最高赔偿天数（天） 调整系数 

30 1.00 

60 1.05 

90 1.15 

180 1.25 

注：仅适用于重大疾病住院津贴保险责任。 
  

11、住院前后门急诊承保日数调整系数 

住院前后门急诊承保天数（天） 调整系数 

7 0.95 

15 0.97 

30 1.00 
  

12、医疗机构类型调整系数 

分类标准 调整系数 

公立医疗机构普通部 1.00 

公立医疗机构特需部，一般性民营或私立医疗机

构 
[2.20，2.50] 

公立医疗机构国际医疗部，国际性及高端私立医

疗机构 
[3.70，4.00] 

注：不同类型医院的收费标准、收费水平有差异，根据承保的医院范围综合评估确定。 
  

13、经验/预期赔付率调整系数 

经验/预期赔付率 调整系数 

30%及以下 [0.70，0.80] 

30%～45%（含） (0.80，0.90] 

45%～65%（含） (0.90，1.00] 

65%～80%（含） (1.00，1.30] 

80%～95%（含） (1.30，1.60] 

95%以上 (1.60，1.90] 
  

14、交费方式调整系数  

交费方式 调整系数 

一次性交费 1.00 

分期交费 [1.00，1.20] 

注：根据此调整系数计算出来的保费如为非整数，可四舍五入并向上取整。 

分期支付时，各期保险费=年保险费÷分期交付期数。 



  

15、家庭成员投保人数调整系数 

家庭成员投保人数（人） 调整系数 

1 1.00 

2 0.95 

3 0.90 

4 及以上 0.85 

注：考虑每个家庭有多名成员进行投保时，有较低的逆选择风险和获取成本。 
  

16、客户健康风险状况调整系数 

客户健康风险状况 调整系数 

健康风险较低 [0.70，0.90] 

健康风险一般 (0.90，1.00] 

健康风险较高 (1.00，1.30] 

注：主要根据客户的健康情况、健康意识和生活作息方式等因素综合评估确定。 
  

17、被保险人所处环境风险状况调整系数 

被保险人所处环境风险状况 调整系数 

风险较低 [0.60，0.90] 

风险适中 (0.90，1.10] 

风险较高 (1.10，1.40] 

注：根据被保险人所处环境的空气质量、水污染情况、健身设施等因素对被保险人所处环境

进行综合判断。 
  

18、职业类别调整系数  

职业类别 调整系数 

管理、科研类等 [0.90，1.00) 

一般体力劳动职业，如餐饮、商贸等 [1.00，1.20) 

较重体力劳动职业，如加工制造、建筑、交通、

冶金、矿产开采等 
[1.20，1.50] 

  

19、次标准体状况调整系数 

次标准体状况 调整系数 

标准体 1.00 

风险较小的次标准体 [1.50，1.80) 

风险中等的次标准体 [1.80，2.10) 

风险较高的次标准体 [2.10，2.40] 

注：根据被保险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进行综合评估后，再结合其疾病进程、年龄、生存环境等

加以审查，认为后续治疗费用超过一定界限时，倘在某一条件下尚可承保，则该被保险人称

为“次标准体”。 
  

20、销售渠道调整系数  
销售渠道 调整系数  



直销渠道  [0.70，1.00) 

中介渠道  [1.00，1.30]  
  

21、保险期间调整系数  

保险期间（个月） 调整系数 

1 10% 

2 20% 

3 30% 

4 40% 

5 50% 

6 60% 

7 70% 

8 80% 

9 85% 

10 90% 

11 95% 

12 100% 

注：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计算。 
  

  

三、保险费计算公式  

保险费（不含税）=∑（各项责任适用的基准保费×各项责任适用的核保调整系数） 

保险费（含税）=保险费（不含税）×（1+当前适用的税率） 
  

说明：  

1.各调整系数之间为连乘关系。 

2.各调整系数相关风险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时，该系数取 1.0。 

3.调整系数无对应数值或不在上述费率表范围内的，应根据上述费率表采用插值法予以确

定。 

 


